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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重庆市渝北区农村公路养护

管理办法的通知
渝北府办发〔2021〕8 号

各镇人民政府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街道办事处，有关单位：

《重庆市渝北区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办法》已经区第十八届人

民政府第 10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

执行。

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2 月 2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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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渝北区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区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工作，

促进农村公路可持续健康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

《重庆市公路管理条例》《重庆市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办法》等相

关规定，结合我区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农村公路是指纳入我区农村公路规划，

并按照公路工程相关技术标准修建的县道、乡道、村道及其所属

设施，包括经市交通局认定并纳入统计年报里程的农村公路，包

括公路桥梁、隧道和渡口。我区森林防火公路参照村道执行，法

律法规规章和上级文件对森林防火公路管理养护有相关规定的，

从其规定。

第三条 农村公路养护应贯彻“预防为主、防治结合”的方

针，加强预防性养护，保持路基、边坡稳定，路面、构造物完

好，保证农村公路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。

第四条 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实行“统一领导、分级负责”的管

理体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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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鼓励采用新技术、新材料、新工艺、新设备，提升

农村公路养护专业化、规范化、信息化和机械化水平。

第二章 养护职责

第六条 区人民政府研究决策全区农村公路管理体制、资金

保障、监督考核、“路长制”以及公路管护公益性岗位等方面的重

要事项。

第七条 区交通局负责全区农村公路养护管理行业监管。主

要职责：

（一）建立健全农村公路养护工作机制；

（二）统筹安排上级养护补助资金和区财政专项资金，并审

定农村公路养护计划；

（三）监督考核全区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工作；

（四）全面推行“路长制”；

（五）引导开发农村公路管护公益性岗位。

第八条 区公路事务中心负责全区县道养护管理工作，指导

全区乡村道养护管理的事务性、辅助性、技术性工作。主要职责：

（一）定期开展县道路况评定工作，及时编制养护计划，并

协助审核乡村道养护计划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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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按照县道养护计划，执行和落实各项养护管理任务；

（三）负责县道路政管理工作，指导乡村道路政管理工作；

（四）负责全区桥隧检测工作，指导乡村道桥隧养护管理工作；

（五）落实县道“路长制”，指导乡村道“路长制”相关工作；

（六）加强县道管护公益性岗位管理工作，指导乡村道管护

公益性岗位管理工作；

（七）定期组织检查乡村道养护计划执行情况和养护质量。

第九条 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乡

村道的养护管理工作，区林业局负责本行业森林防火公路的养护

管理工作。主要职责：

（一）建立健全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机构，按要求落实专职养

护管理人员；

（二）定期开展乡村道路况评定工作，及时编制养护计划，

并按要求报送区公路事务中心审核；

（三）按照乡村道养护计划，执行和落实各项养护管理任务；

（四）检查考核乡村道养护管理工作；

（五）负责乡村道路政管理工作；

（六）落实乡村道“路长制”相关工作；

（七）加强乡村道管护公益性岗位管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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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养护管理

第十条 农村公路养护分为日常养护和养护工程。日常养护

包括日常巡查、日常保养和小修；养护工程包括预防养护、修复

养护、专项养护和应急养护。

第十一条 农村公路养护应严格按照《农村公路养护技术规

范》等相关技术标准执行。

（一）路基应做到路基完好稳定，边坡坡面平顺、无冲沟，

路肩无病害，排水设施无堵塞、无损坏，挡土墙、涵洞等附属设

施完好。

（二）路面应进行预防性、经常性和周期性养护，做到路面

无杂物、无积水和积雪积冰等现象，始终保持路面平整、整洁、

无病害。

（三）桥梁应做到外观整洁，桥面铺装坚实平整、横坡适度，

桥头顺适，桥梁排水、伸缩缝、支座、护栏、标志、标线等设施

齐全良好，结构无损坏，基础无冲刷、掏空现象，大、特大桥梁

监控设施完善并保证长期有效，开展经常性检查、定期检查和特

殊检查。

（四）隧道应做到外观整洁、隧道内路面平整、衬砌完整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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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显开裂和剥落，标志标线保持完整、清晰醒目，交通信息无误，

排水系统良好，照明、通风、监控、消防等设施运转正常，洞口、

洞身无松动岩石和危石，开展经常性检查、定期检查和特殊检查。

（五）交通安全设施及沿线其他设施应进行定期检查、保养

维护，交通安全设施和限高限宽设施应保持清洁、清晰、完好，

停车点、服务站、停靠站、候车亭等沿线设施应保持环境清洁、

设施完好。

（六）公路绿化应定期进行浇水、补植、修剪、刷白，并加

强病虫害防治，保持其生长良好，无缺失、死株。

第十二条 养护计划应以路面技术状况为基本依据，结合通

行安全和社会需求等因素，按照轻重缓急统筹安排、科学编制。

第十三条 路政管理

（一）管养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应积极开展农村公路路政管理

工作，建立健全农村公路路政管理制度，制定爱路护路的乡规民

约、村规民约。

（二）管养单位应加强公路建控区管理，在公路建筑控制区

范围内除公路保护、养护需要外，禁止修建建筑物和地面构筑物。

农村公路建筑控制区的范围按照《重庆市公路管理条例》执行，

并按照相关规定办理路政许可手续。

（三）管养单位应组织开展路政巡查，并制作巡查记录，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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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巡查信息档案；发现公路损毁、有影响交通安全的障碍物或者

设施未正常使用的，应当及时设置警示标志，通知相关单位及时

采取措施修复或者排除险情。

（四）管养单位应加强桥梁安全保护区管理，严格按照《公

路安全保护条例》有关规定执行。

（五）大型建设项目在施工期间需要使用农村公路的，应

当按照指定线路行驶，符合荷载标准。对公路造成损坏的，应

当进行修复或者依法赔偿。

第十四条 养护工程

（一）根据《农村公路养护技术规范》规定，农村公路达到

养护工程条件的，应当及时开展预防养护、修复养护、专项养护

和应急养护，年均养护工程比例不低于 5%。

（二）预防养护、修复养护、专项养护应按有关规范和标准

进行设计。

（三）养护工程通过验收后，验收结果应当及时向区交通局

报告。

（四）凡纳入建设计划的项目，从其相关规定进行管理。

第十五条 农村公路发生水毁，管养单位必须及时处理，确

保道路安全畅通，发生重大水毁灾情时应及时报送区政府、区交

通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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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安全与应急

（一）管养单位必须高度重视农村公路安全管理工作，建立

健全公路安全工作责任制。汛期、极端天气、特殊节假日时期，

管养单位应对所管养的公路、桥涵、隧道以及施工场地进行安全

排查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。

（二）管养单位应编制针对性的应急预案，并适时进行修订

和完善。因严重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，致使农村公路交通中断或

严重损坏时，管养单位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及时按有关规定处

理和上报。

（三）管养单位每年应组织一次以上的养护安全应急预案演

练，由区公路事务中心统一收集汇总，报区交通局备案。

第十七条 农村公路养护应逐步向规范化、专业化、机械化、

市场化发展，鼓励通过养护市场择优选定养护作业单位，实行合

同管理，计量支付，并加强信用评价管理。

第十八条 管养单位应合理开发农村公路管护公益性岗位，

优先聘请贫困群众就近参与公路日常养护工作。

第十九条 管养单位应当每年定期组织开展管养道路的技

术状况评定工作，县、乡、村道评定里程分别不低于 100%、70%、

40%。区交通局和区公路事务中心分别对县道和乡村道的评定结

果进行抽查，抽查结果作为养护考核的重要指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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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养护资金

第二十条 农村公路养护资金纳入区财政预算，管养单位也

可通过“一事一议”和社会捐资等方式筹集养护资金。

第二十一条 区财政对农村公路养护资金实行补助：

（一）根据农村公路行政等级，县道每年每公里补助 15000

元，乡道每年每公里补助 13000 元，村道每年每公里补助 10000

元。补助里程以上一年度公路养护年报里程为依据，补助标准应

根据养护成本变化、里程变化等因素进行调整，原则上调整周期

不得超过 5 年。

（二）根据需要，区财政每年安排一定资金用于养护工程、

桥隧及边坡检测、公路综合保险、路况检测以及安全应急。

第二十二条 资金拨付

区交通局根据区年终考核结果会同区财政局提出养护资金

计划，报请区政府审定后将养护资金拨付管养单位。

第二十三条 监督管理

（一）农村公路养护资金应自觉接受财政、审计、交通等部

门监督检查，专款专用，严禁截留、挤占和挪用养护资金。

（二）农村公路养护资金实行财务公开，定期向群众公布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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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资金使用情况。

第五章 养护考核

第二十四条 考核内容

工作保障、日常养护、路政管理、养护工程、安全与应急、

信息报送、技术状况评定以及其他专项工作等。

第二十五条 考核方式

（一）考核依据不定期检查、季度检查和年终检查结果进行。

（二）区交通局负责县道不定期检查、季度检查、年终检查，

以及乡村道的年终检查；区公路事务中心负责乡村道的不定期检

查和季度检查。

（三）考核的具体标准参照每年度印发的《普通公路工作目

标督查指标》执行。

第二十六条 考核结果

考核结果纳入区交通工作年度目标考核，并与养护经费和养

护计划挂钩。

第六章 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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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不按规定对农村公路进行养

护管理的，由区交通局或者由其向区人民政府建议对责任单位进

行通报批评，限期整改；情节严重的，停止补助资金拨付，依法

对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。

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 年。原《重

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重庆市渝北区农村公路养

护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渝北府办发〔2017〕37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